屏東縣102年度「廉潔連能．幸福家園」

歌謠戲劇比賽實施計畫
1、 目的：為配合法務部反貪倡廉觀念，宣揚「清廉 效能」之政風理念，建立全民反貪，防貪意識及強化反毒宣導，藉以掃除黑金毒品，肅清貪瀆，落實廉政宣導，培育廉潔社會根基及觀念，建立安寧祥和社會。

2、 指導單位：法務部廉政署。

3、 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政風處、屏東縣政府教育處、恆春鎮公所。

4、 承辦單位：屏東縣恆春鎮恆春國小。

5、 協辦單位：屏東縣恆春鎮僑勇國小、屏東縣恆春鎮大光國小、屏東縣恆春鎮大平國小

6、 參加對象：屏東縣轄內各國中小之學生及教師。

7、 比賽辦法：

(1) 隊伍組成：五人以上為一隊。

(2) 演出時間：以5~8分鐘為限。

(3) 表演方式：以【廉潔連能，幸福家園】或【徹底根絕毒品氾濫，維護身心健康】為主題，編寫劇本，以歌謠、唸謠或戲劇方式呈現，可搭配各種樂器彈唱，或事先準備的伴唱音樂帶伴奏。

(4) 評分標準：將聘請專家評選，其中說唱技巧佔20％、劇情內涵佔40％、表情動作30％、服裝道具佔20%。

(5) 比賽組別：分為學生組及教師組

8、 比賽日期：102年6月5日13:30~16:30。

9、 比賽地點：恆春國小活動中心。

10、 報名方式：102年5月1日起至102年5月22日止，填妥報名表及參賽劇本寄至恆春國小學務處(報名表格式如附件)。

11、 獎勵：各組依成績取特優1名（獎金10000元）、優等3名（獎金各5000元）、甲等3名（獎金3000元）、佳作3名（獎金2000元）；說唱比賽獲優等以上隊伍之指導老師每隊2名得依相關規定由本府辦理敘獎。

12、 道具製作經費補助：為利參賽隊伍製作道具及服裝，得酌予補助道具製作經費，每隊最高以新臺幣1500元為限(如參賽隊伍超過20隊則平均分配預算)，並於賽後檢據相關憑證向恆春鎮公所辦理核銷。

13、 評審及頒獎：102年6月5日比賽後立即公布並進行頒獎。

14、 作品處理：參賽作品主辦單位有出版專輯及發布新聞權。

15、 比賽當天之工作人員及參加競賽學生及指導老師准予公假。

16、 本活動承辦工作人員得依相關規定辦理敘獎。
17、 本計畫經縣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

附件：屏東縣102年度「廉潔連能 幸福家園」歌謠戲劇比賽報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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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請將報名表以紙本寄至恆春國小，參賽劇本以電子郵件寄至ktliu@ms53.url.com.tw

如有問題，請洽恆春國小劉老師08-8895590


